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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003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 ST 东北高          编号：临 2007--024 

东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二届董事会 2007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
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东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07 年 10

月 27 日上午 9：00 在长春市中日友好会馆长春会厅召开了第二届董

事会 2007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，应到董事十三人，实到十人，王兆君、

宋冬林、李华杰独立董事因公出未出席会议，分别委托崔凤臣董事及

孙权独立董事代其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，公司四名监事、非董事副

总经理及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，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《公司

法》、公司《章程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。 

会议由张文盛副董事长主持。 

会议审议了如下议案，并进行了记名投票表决： 

一、公司 2007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其摘要； 

表决结果：12 票同意、1 票反对、0 票弃权 

张昕董事反对，理由见附件。 

二、关于《东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内部控制制度》

的议案； 

表决结果：13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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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关于《东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》

的议案； 

表决结果：13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 

四、关于哈大高速公路进行大修的议案； 

会议决定：拟对哈大高速公路进行大修，开展前期设计、可研、

筹资方案等工作，形成方案后再报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表决结果：13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 

五、关于长平高速公路进行大修工程的议案。 

会议决定：拟对长平高速公路进行大修，开展前期设计、可研、 

筹资方案等工作，形成方案后再报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表决结果：13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 

 

东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07 年 10 月 27 日 



关于否决第三季度报告的意见 

除完全同意张文盛董事意见外，我补充如下意见： 

2007 年 10 月 23 日长春《新文化报》刊登关于《东北高速一子

公司原总经理受审》的报道，检察机关在指控东高科技油脂有限公司

原总经理“东方向他人行贿 900 万元、港币 200 万元，利用职务之便

非法侵占公司资金 4,410 万元，挪用公司资金 4,000 万元进行盈利活

动。”本董事认为检方有关指控使董事会看到了许多过去一直不知道

的事实真相： 

1、在东北高速董事会多次年报披露的东高油脂动用了 3.18 亿

元从事期货交易外，2002 年 9 月东高油脂还将 5,000 万元通过大连

林达公司转给杭州某贸易公司炒期货，东方除将 5,000 万元退回东高

油脂外，其余收益 2,500 万元被东方侵吞。至此，已使东北高速历次

年报有关期货收益数据失实。 

2、“东方为了达到侵吞购粮款的目的，东方指使大连林达公司

（系东方个人公司）负责人李某与某粮油集团签订大豆购货合同”，

这就是说，我公司曾披露的东高油脂与大连林达公司有关增值税发票

的民事诉讼案件所依据的粮油购销合同是不真实的，这笔交易是不存

在的。公司有责任澄清事实，向有关税务机关申请免除由于大连林达

不提供增值税发票带来的欠税责任。 

鉴于此，本董事认为东方案件的明朗将对东北高速 2002 年以来

的财务数据及有关民事诉讼案件带来重大影响，因此我反对通过第三

季度现有季报，建议有关情况向上交所报告，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公司

不受更大损失。 

张昕  2007.10.2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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